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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江津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江津区便利老年人办事服务十条措施

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津政务服务办发〔2021〕20 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，便利老年人办事，根据《重庆市人

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便利老年人办事服务的通知》要求，结合

我区实际情况重新修订了《江津区便利老年人办事服务十条措

施》，现将修订后的《江津区便利老年人办事服务十条措施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重庆市江津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

2021 年 9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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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津区便利老年人办事服务十条措施（修订）

一、灵活设置线下办事服务渠道。全区各级政务服务部门、

公共服务单位、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确保设置必要的线下办

事服务渠道，整合资源并灵活管理，运用“政务服务+邮政”、

“政务服务+银行”等模式，便利老年人办理涉及医疗、社保、

民政、金融、电信、邮政、信访、出入境、生活缴费等与日常生

活密切相关的政务服务事项。

二、优先为老年人开通服务“绿色通道”。全区各级实体办

事大厅应合理布局，配备引导人员，设置现场接待窗口，优先接

待老年人，为老年人提供咨询、指引等便利化服务帮助，优化办

事流程，推广“一站式”“一窗式”服务，大力推行“一件事一

次办”。

三、支持老年人用现金缴纳相关费用。全区各级实体办事大

厅涉及缴纳相关费用的，办事窗口应支持现金和银行卡支付，任

何单位不得以格式条款、通知、声明、告示等方式拒收现金。

四、推动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就近办理。推动养老金领取、待

遇资格认证、户籍办理等高频事项办理向基层延伸，区级相关部

门要加大放权力度，将与群众密切相关的事项下放到镇（街道）

及村（社区）办理，便于老年人就近办。

五、为老年人提供全程代办及上门服务。全区各级实体办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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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厅要建立代办员队伍，为老年人提供全程代办服务，代办服务

主要涉及民政、医保、社保及水、电、气等高频事项。各镇（街

道）要联合村（社区）建立居家老年人特别是高龄、空巢、失能、

留守等重点群体服务机制，定期上门提供社保、医保及水、电、

气等高频事项爱老惠老服务，实现老年人办事“不出门”“少等

候”“零投诉”。

六、设置老年人“无‘健康码’通道”。全区各级实体办事

大厅不得将“健康码”作为人员通行的唯一凭证。疫情期间，大

厅应设立“老年人无‘健康码’通道”，针对无法使用“健康码”

的部分老年人，由大厅志愿者和工作人员采取查验有效身份证

件、纸质通行证明、有效期内核酸检测报告等形式进行健康核验，

并造册登记后，老年人即可进入。

七、提升老年人办事体验感和满意度。完善全区各级办事大

厅老年人设施设备，设置老年人“爱心服务专区”，免费提供轮

椅、放大镜、老花镜、急救箱、充电器、饮用水、雨伞等物品使

用。优化大厅路引标志，方便老年人快速找到办事窗口，制作老

年人通俗易懂的“大字版”办事指南、资料清单，尽可能方便老

年人阅读和理解。各级办事大厅要组建服务老年人爱心志愿队，

给予老年人更多的帮助和关爱，提升老年人的办事体验感和满意

度。

八、加快推进网上办事平台适老化改造。优化“渝快办”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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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，推出老年人服务专区，具备授权代理、亲友代办等功能。推

进社保待遇资格认证、津贴补贴领取等老年人高频事项由系统自

动办理。加快电脑端、移动端适老化改造，完成界面交互、内容

朗读、操作提示、语音辅助等功能优化工作。鼓励为老年人提供

大字版、语音版、方言版、简洁版服务应用，提供相关应用的“关

怀模式”“长辈模式”，将无障碍改造纳入日常更新维护。

九、广泛开展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培训。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

区）要通过专题讲座、院坝会等多种形式，组织开展老年人运用

智能技术培训，对老年人常用的“渝康码”使用、医保社保线上

办理、水电气线上缴费、“渝快办”运用等技术进行宣传讲解，

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。

十、建立老年人意见建议收集反馈机制。充分发挥政务服务

“好差评”、政务服务特邀监督员制度作用，通过走访调研、问

卷调查、电话回访等形式，广泛收集老年人办事服务的意见建议，

及时回应老年人关切关注的问题，推动解决老年人反映较为集中

的办事难点堵点问题，为老年人提供更加精细化、个性化的办事

服务。

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《重庆市江津区政务服务管理

办公室关于印发江津区便利老年人办事服务十条措施的通知》

（津政务服务办发〔2021〕2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